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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述

2025年12月26日，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浙江荣泰” ）与苏州伟

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创电气” ）共同签署了《合资意向书》，公司与伟创电气拟在

泰国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主要从事机电一体化组件、智能传动系统及配套产品的研发及生产，共同

开发应用于智能机器人机电一体化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资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3）。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合资公司的设立注册登记证书，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 公司名称： 荣创智控 （泰国） 有限公司 （RONGCHUANG� INTELLIGENT� CONTROL�

(THAILAND)� CO.,LTD.）

2、注册登记编号：0135569012663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泰国巴吞他尼府

5、注册资本及股本结构：500万泰铢，浙江荣泰全资子公司RONGTAI� ELECTRIC� MATERIAL�

PTE.LTD.和伟创电气全资子公司Veichi� Electric（Hong� Kong）Private� Limited各持股50%。

6、经营范围：从事电气设备、成套电气控制系统、太阳能发电系统控制设备、开关设备及配电系统、

工业自动化设备、微电机、驱动装置、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电工机械设备、通用机械、电子产品、金属

制品、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包括服务机器人、消费类机器人的生产与销售，以及特种机器人

的生产；同时从事工业机器人的生产、销售、安装与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以上信息以泰国属地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三、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合资公司目前尚未开展具体业务，未来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着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商业计划

落地不及预期、政策法规变化等多方面不确定因素，给公司带来的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合资公司的运营情况，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并就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关于中金安益

30

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包括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金安益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金安益30天滚动持有短债发起

基金主代码 01311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中金安益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金安益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

起始日

2026年4月29日

暂停大额转换

转入起始日

2026年4月29日

暂停定期定额

投资起始日

2026年4月29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

元 ）

5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

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5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

投资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

5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中金安益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金安益30天滚动持有短债发起A 中金安益30天滚动持有短债发起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3111 01311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

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50,000.00 5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

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 5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

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 50,000.00

注:2026年4月29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将暂停中金安益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大额申购（包括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

申购金额不得超过5万元，如单日累计申购金额超过5万元（不含），本基金管理人有权部分或全部拒

绝，投资人办理具体业务时应遵照本公司的相关要求。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以上实施5万元限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下同）的业务期间为2026年4月29日至

2026年5月5日，即自2026年5月6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

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2、上述规则针对本基金A类、C类份额合并计算进行限制。

3、在实施限额申购业务期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

4、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icc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68-1166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

2026-031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4月2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7日9:15-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君华大道212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俊承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2人， 代表股份161,467,70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331%。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23,206,124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3,

079,900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420,126,224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37,854,7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1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4人，代表股份23,612,9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04%。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8人， 代表股份26,727,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1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3,114,7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1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4人，代表股份23,612,9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04%。

（三）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与会股东/股东代表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后，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并形成

以下决议：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293,3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0%； 反对

16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6%；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53,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77%；反对16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4%；弃权1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295,9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6%； 反对

16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5%；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55,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74%；反对16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70%；弃权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三）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46,823,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308%；反对14,

631,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16%；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83,8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110%；反对14,631,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430%；弃权

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0%。

（四）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1,42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6%；反对3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8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6%；反对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7,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

（五）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305,7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7%； 反对

15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4%；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6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39%；反对15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5%；弃权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297,4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6%； 反对

16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6%；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57,4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30%；反对16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4%；弃权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858,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95%；反对164,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2%；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54,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22%；反对16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1%；弃权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242,1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3%； 反对

21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02,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62%；反对21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4%；弃权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2,865,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90%；反对18,

593,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52%；弃权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25,0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995%；反对18,593,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657%；弃权9,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983,4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4%； 反对

130,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47,4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94%；反对130,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弃权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1,292,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3%；反对161,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2%；弃权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52,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36%；反对16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52%；弃权1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叶长城律师和洪英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

2026-032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并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114.4万股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114.4万元及总股本减少114.4万股。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的债权证明文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

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

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同时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信息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

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2、申报地点：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君华大道212号

3、联系部门：证券部

4、联系电话：0796-8992922

5、电子邮箱：zqfwb@eaglerise.com

（二）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

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关于博时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联储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办券商的公告

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自2026年4月

28日起，本公司将新增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博时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简称：证券ETF博时，交易代码：159260)申购、赎回业务的代办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

商” ）。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网址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206868/010-56177851 http://www.lczq.com/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s://www.bosera.com了解有关

情况。

二、截至2026年4月28日,证券ETF博时一级交易商名单如下：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

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

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三、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8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金融街证券为申购、赎回代

办券商的公告

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确

认，自2026年4月28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新增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场内申购、赎回业务

的代办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 ）。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券商办理下述基金的场内申购、赎回等业

务。 具体基金如下：

(1)沪市ETF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基金代码

1

博时恒生港股通创新药精选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生港股通创新

药精选ETF

恒生港药

港股创新药ETF

博时

520690

2

博时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科创板人工智能

ETF

科创智能 科创AIETF博时 588790

3

博时上证科创板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科创板芯片

ETF

科芯片

科创芯片ETF博

时

588990

(2)深市ETF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1 博时国证工业软件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业软件ETF博时 159108

2 博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互联网ETF博时 159568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网址

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 http://www.cnht.com.cn/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s://www.bosera.com了解有关

情况。

二、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8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宁德时代（代码300750）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

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宁德时代（代码300750）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

159357 博时中证A500ETF 106,700.00 43,783,278.00 2.18% 45,007,127.00 2.24% 6个月

019712

博时稳合一年持有期混

合

19,600.00 8,042,664.00 2.02% 8,267,476.00 2.08% 6个月

159824 博时新能源汽车ETF 3,700.00 1,518,258.00 0.61% 1,560,697.00 0.62% 6个月

588390

博 时 中 证 科 创 创 业

50ETF

3,300.00 1,354,122.00 0.69% 1,391,973.00 0.71% 6个月

013465

博时智选量化多因子股

票

234,000.00 96,019,560.00 4.26% 98,703,540.00 4.38% 6个月

011177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

期混合

90,000.00 36,930,600.00 3.12% 37,962,900.00 3.20% 6个月

018130 博时ESG量化选股混合 94,000.00 38,571,960.00 3.99% 39,650,140.00 4.10% 6个月

516580 博时新能源ETF 1,700.00 697,578.00 0.60% 717,077.00 0.62% 6个月

050002 博时沪深300指数 347,000.00

142,387,

980.00

2.66%

146,368,

070.00

2.74% 6个月

159908 博时创业板ETF 30,000.00 12,310,200.00 1.14% 12,654,300.00 1.17%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6年04月24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4月28日

国新国证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2026

年劳动节前暂停代销渠道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新国证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国新国证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78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新国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国新国证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国新国

证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6-4-29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6-4-29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6-4-29

暂停相关业务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新国证现金增利A 国新国证现金增利B 国新国证现金增利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785 000786 00078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否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6年4月29日起，暂停国新国

证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A、国新国证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B代销机构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

（2）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以及直销平台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3）国新国证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C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照常办理，投资者

节假日前一工作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将自节假日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权益，敬请投资者留意。

（4）2026年5月6日起将恢复办理国新国证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A、国新国证现金增利货币市场

基金B代销机构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5）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国新国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19-0789， 或登录网

站：https://www.crsfund.com.cn了解相关情况。 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咨询。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详见国新国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

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国新国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8日

关于英大中证同业存单

AAA

指数

7

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暂停代销渠道大额

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英大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英大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

基金主代码 016066

基金管理人名称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英大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

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英大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

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2025年第3号）》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6年4月2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6年4月2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6年4月29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1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1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1）本基金2026年4月29日暂停接受通过代销渠道办理的单个开放日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

单笔或累计金额超过10,000.00元（可以达到10,000.00元）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申请， 对于通过代销渠道办理的单个开放日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单笔或累计申请金额超过10,

000.00元（不含10,000.00元）的，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在此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

仍照常办理。

（2）自2026年4月30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恢复办理本基金代销渠道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文件以及相关公告，投资者办理具体业务时应遵照本基金管理人的相关要求。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暂停代销渠道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

说明。投资者应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造成的损失。投资者欲了

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ydamc.com）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更新） 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公告，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90-5288）进行咨询。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

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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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城矿业” ）分别于2026年2月10日、2026年2月27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

新增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56,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含）的下属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80,000万元，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

过376,000万元。 在不超过总担保额度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调剂

使用。 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被担保方，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被担保方获得

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担保余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本次预计担保额度

的授权有效期自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

月11日和2026年2月28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0）和《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国城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钛业” ）与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乌海银行” ）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内蒙古临河新海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临河新海” ）与乌海银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上述担保为公司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范围

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内蒙古国城钛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国城钛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12月14日

3、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经三路与纬五路交叉路口东500

米

4、法定代表人：殷红忠

5、注册资本：90,0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825MA0N1M7C6H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颜料制造；颜料销售；选矿；金属矿石销售；再生资源销售；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吴城先生。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8,226.64 337,068.76

负债总额 321,092.36 302,225.38

净资产 37,134.28 34,843.38

项目

2026年1月1日至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354.48 155,700.04

利润总额 2,160.33 -24,345.61

净利润 2,160.33 -24,345.61

10、国城钛业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内蒙古临河新海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临河新海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08月03日

3、注册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工业路西侧曙光四社2号

4、法定代表人：陈晓刚

5、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802701447892K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供暖服务；危险化学品仓储。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化肥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固体废物治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吴城先生。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240.68 20,922.51

负债总额 10,464.51 10,997.88

净资产 11,776.17 9,924.63

项目

2026年1月1日至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03.73 15,160.52

利润总额 2,112.45 2,915.97

净利润 1,773.61 2,469.45

10、临河新海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国城钛业提供担保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息，包括本金（含承兑、贴现、担保的金额）、利息（包括法

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因借款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3、担保期间本合同担保的每笔借款合同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每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次

日起三年；如单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分批到期的，则每批借款的保证期间为自每批借款到期之次日

起三年；如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提前收回贷款的，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还款日

之次日起三年。

（二）公司为临河新海提供担保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息，包括本金（含承兑、贴现、担保的金额）、利息（包括法定利

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公证费用、执行

费用等）、因借款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3、担保期间：本合同担保的每笔借款合同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每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

次日起三年；如单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分批到期的，则每批借款的保证期间为自每批借款到期之次

日起三年如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提前收回贷款的，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还款日

之次日起三年。

四、本次提供担保的影响

本次公司为国城钛业和临河新海提供担保，有助于国城钛业和临河新海的业务发展并满足其运营

资金需求，国城钛业和临河新海的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235,786.3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90.63%。 本次担保提供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将不超过人民币241,

786.31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2.93%。 除对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提供

的担保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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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国城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锂业” ）与参股子公司

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矿业” ）签署《关于锂辉石精矿长期供销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就锂辉石精矿供销事宜达成长期合作意向，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2

月21日及2025年1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国城矿业：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3） 及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2）。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为落实上述框架协议约定，保障公司锂盐项目原材料稳定供应，国城锂业与金鑫矿业于2026年4

月27日签署《锂精矿购销合同》。

三、本次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国城锂业有限公司

1、标的货物：锂精矿

2、货物质量指标：氧化锂（Li?O）含量≥5.0%，Fe?O?≤3%，H?O≤15%，质量指标未达上述合同

约定，按双方签订的《关于锂辉石精矿长期供销合作框架协议》相关条款确定各指标扣减，并计入结算

单价。

3、计划交货量及时间：2026年4-6月，20,000干吨±20%（以折干折6%的锂精矿数量为准）。

4、货物价格：有色网计价，甲、乙双方商定，鉴于双方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甲方予以乙方一定折扣优

惠。

5、合同金额：预计总货值约为人民币3.2亿元（大写：叁亿贰仟万元整），参考锂精矿单价1.6万元/

吨。

6、付款与结算：乙方在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预计总货值50%的总预付款1.6亿元

（大写：壹亿陆仟万元整），乙方可根据自身投产时间及产能爬坡情况，灵活选择提货批次及时间，甲方

免收该部分货款的仓储费用；

批次总货款：批次提货数量（折干折6%）*暂定含税单价；

总预付款批次抵扣金额： 总预付款批次将在2026年4月-6月共计20,000吨锂矿中进行抵扣金额：

批次提货数量*8,000元/吨。

批次尾款：批次总货款-总预付款批次抵扣金额。在每批次货物装车后按暂定含税单价及交付数量

向甲方支付对应货物100%批次尾款。双方应在检测结果及有色网最终价格确定后，按本合同结算与支

付条款进行结算。

结算周期：双方同意以月度为节点进行结算。每月甲方货物交付完毕且第三方化验数据出具后，双

方进行一次结算。

四、关联关系说明

国城锂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鑫矿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双方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

五、定价政策

本次购销合同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参考上海有色网现货价格并结合市场行情协

商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正式购销合同，系落实前期长期供销框架协议的具体举措，有利于稳定公司锂盐项目原

材料供应，优化采购成本，实现锂矿开采与锂盐加工产业链协同，符合公司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对公

司2026年度及后续经营业绩具有积极影响，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金鑫矿业财务状况良

好，经营稳健、收入较为稳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为金鑫矿业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0,123.95万元，除本次签署的锂

精矿购销合同和前述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金鑫矿业累计已发生的其他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0万元。

八、备查文件

1、国城锂业与金鑫矿业签署的《锂精矿购销合同》。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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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期限届满暨回购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或“联域股份” ）于2025年4月24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资金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0万元 （含本数） 且不超过人民币1,

5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7.30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和/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自2025年5月28日起，公司回购股份价

格由不超过人民币47.30元/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7.02元/股（含本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及2025年5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截至2026年4月24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届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1、2025年8月7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的公告》。

2、回购实施期间，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7日、2025年6月5日、2025年7月3日、2025年8月5日、2025年9月4日、

2025年10月10日、2025年11月5日、2025年12月3日、2026年1月6日、2026年2月3日、2026年3月3日、

2026年4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3、截至2026年4月24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届满。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22,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036%；回购股份的最高成

交价为42.79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5.44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8,206,483.00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本次回购实施完毕。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价格、资金来源、回购金额、回购方式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等，均符合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实际回购股份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的下限，且未

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未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约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方案已

实施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未发生变化，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公司的上市地位未发生改变，股

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回购实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2025年4月26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前一日期间，除公司董

事长徐建勇先生增持公司股份1,500股；董事徐建军先生因解除婚姻关系，以非交易过户方式分割其持

有的公司125,577股股份至柳玉琴女士名下外，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

的情形。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

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22,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036%。

本次回购股份拟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或股权激励计划，如回购股份后按既定用途成功实施，

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变化。 公司如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未能实施上述用途，或所回购股份未

全部用于上述用途，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总股本则会相应减少。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及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222,200股，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

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

或股权激励计划， 其中93,000股将用于经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若公司未能在披露回购结果公告后36个月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或股权激励计划，则公司回购

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28日


